
 

关于对湖南中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公司一部问询函【2023】第 004 号 

 

湖南中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通电气）董事会： 

根据你公司于 2023年 3月 21日披露《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补发)》《重大诉讼进展公告》等，我部在挂牌公司日常监管工作

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2016 年 7 月，中通电气收购关联方湘潭铁路电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铁路电机）持有的湘潭盖斯特科技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盖

斯特）100%股份，盖斯特成为中通电气全资子公司，交易对价为 2059

万元。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2016年 6月 24日出具的中喜审字〔2016〕 

第 1511号《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准日 2016年 5月 31日，盖斯特

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5.24 万元，因盖斯特房屋和土地增值导致评估

增值。 

2017 年 5 月，中通电气实际控制人程卫群替铁路电机归还银行

欠款 3000 万元，同时，程卫群、铁路电机和盖斯特签订三方担保协

议，约定盖斯特为铁路电机向程卫群的 3000 万元借款及对应利息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截至 2016年 12月，被担保方铁路电机资产负债率

为 82.23%。上述担保行为未及时经中通电气董事会审议，2023 年 3

月 21 日，中通电气召开董事会补充审议上述事项，除程卫群回避表

决外，其余参会 5名董事均投同意票。 

2023 年 2 月，因铁路电机未按期向程卫群偿还欠款，程卫群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铁路电机偿还欠款本息，并要求盖斯特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2023年 3月 20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撤诉，根据

和解协议，铁路电机欠款本息合计约 4028.98万元，由盖斯特每月向

程卫群支付。经查，2018年 8月，铁路电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请你公司： 

（1）结合中通电气、铁路电机的关联关系、盖斯特资产状况等，

说明收购对价显著高于评估净资产的合理性，并说明收购盖斯特相关

资产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情况； 

（2）结合截至目前情况，说明盖斯特土地房屋增值是否达到评

估增值预期价格，评估增值价格是否合理，并结合盖斯特主要资产、

主营业务等，说明盖斯特经营情况，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3）说明程卫群、铁路电机和盖斯特签署三方担保协议的背景、

原因，签署协议时是否充分评估铁路电机的偿债能力，是否存在以担

保形式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况； 

（4）结合公司章程、内部规范文件、内控情况等，说明相关签

订担保需要履行的内部审批流程和程序，内控机制未能够发现并规范

相关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公司内部控制机制是否合理并能够

有效运行； 

（5）说明和解协议签订的背景、原因，并结合和解协议主要条

款内容，说明约定的本息对价是否合理，盖斯特按月付款行为是否构

成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 



（6）结合上述担保决议相关董事会的时间、地点、参会情况、

决议形式等，说明董事会决议是否合法、有效，并提供相关证明。 

请公司董事： 

（1）说明是否完全知晓上述补充担保协议的背景、性质、主要

内容等，并充分考虑相关事项可能对挂牌公司及股东造成的影响； 

（2）说明是否勤勉尽责，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程卫

群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能够独立履行董事职责，并说明在知悉铁

路电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下仍对相关决议投同意票的原因

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其他导致投同意票的决策原因以及相应决策依据

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请公司收到此函后及时披露，并请相关主体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

说明，于 5 个交易日之内将有关材料发送至监管员邮箱。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3 年 3 月 23 日 

 

 


